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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自行參加職業訓練暨國家公職考

試補習實施計畫                                                              

                                                103 年 2 月 24 日奉市長核定 

一、 目的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身心障礙者參加職業訓練，培養一

技之長，充實就業能力，或參加考選部舉辦之國家公職考試(高、普、特、

檢覈、及專門技術人員等)，以增進其擔任公職或轉業之技能，進而達到

穩定就業，提升其就業條件及工作保障，特訂定本計畫。 

二、 補助對象 

     設籍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年滿 15 歲至 64 歲，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且未曾接受於國家公職考試補習補助暨未曾獲得中央或地方政府身心 

 障礙者創業貸款、自力更生等相關補助者。 

三、 補助金額 

     (一)申請補助職業訓練者，於報名訓練課程後，並取得結訓證書，最高 

         補助新臺幣 1萬元。 

     (二)申請補助國家公職考試補習者，於報名補習課程後，並確實參加公  

         職考試，最高補助新臺幣 4萬元。 

      未達前項最高補助金額者，以申請人實際繳交職業訓練費用或國家公職 

考試補習費用補助之，每人限申請補助 1 項。 

四、 申請程序 

     (一)申請補助職業訓練課程 

         申請人自行報名參加政府立案之職訓機構、學校、補習班等所開設 

         之職業訓練課程(含電腦技能訓練、職業汽車駕駛訓練及技術士技能 

         檢定訓練等課程)，於報名前備妥申請文件，向本府勞工處提出申請， 

         符合補助資格者將發函通知。 

         申請人須先行繳交學費，並於訓練課程結束後，1 個月內備妥證明文 

         件，向本府勞工處辦理請款。每人每 2 年以申請補助 1 次為限。 

(二)申請補助國家公職考試補習課程 

         申請人自行報名參加政府立案之職訓機構、學校、補習班等所開設 

         之國家公職考試補習課程，須先行繳交學費，於報名補習課程後 1 

         年內參加考試，並自考試完畢日起 1 個月內備妥申請文件向本府勞 

         工處提出申請，符合補助資格者，將發函通知辦理請款。 

         每人以申請補助 1 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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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應備文件 

(一) 補助職業訓練課程 

1. 申請文件 

(1) 申請書及切結書(如附件)。 

(2)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3) 戶籍謄本正本(申請日當月)或新式戶口名簿。 

(4) 申請人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5) 領據(於同意補助後填寫)。 

2. 證明文件 

(1) 報名繳費單正本及影本。 

(2) 上課出缺席紀錄證明(缺席時數不得逾上課總時數十分之一)。 

(3) 結訓證書正本(查驗後退還)。 

(二) 補助國家公職考試補習面授、視訊班之申請文件 

1. 申請書及切結書(如附件)。 

2.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3. 戶籍謄本正本(申請日當月)或新式戶口名簿。 

4. 報名繳費單正本及影本、上課證影本。 

5. 上課出缺席紀錄證明(缺席時數不得逾上課總時數五分之一)。 

6. 准考證到考證明正本(查驗後退還)。 

7. 申請人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8. 領據(於同意補助後填寫)。 

      (三) 補助國家公職考試補習函授班之申請文件 

1. 申請書及切結書(如附件)。 

2.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3. 戶籍謄本正本(申請日當月)或新式戶口名簿。 

4. 補習班教材繳費單正本及影本。 

5. 准考證到考證明正本(查驗後退還)。 

6. 申請人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7. 領據(於同意補助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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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新竹市政府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編列預算支應。 

七、 申請者如有虛報不實，經查核屬實，除應繳回原補助金額，爾後本府亦

不再補助本計畫之申請。 

八、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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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補助身心障礙者自行參加 
□職業訓練 

申請表 
□國家公職考試補習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蓋章  性 別 
□ 男 

□ 女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障 礙 

類 別 
第        類 

障 礙 

等 級 
    度 

身分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   ) 

手機： 

參加考

試種類 

□國家公職考試 

(□高考□普考□特考□檢覈 

□專門技術證照考試 

□其他                   ) 

考 試

時 間 
    

申請補

助項目 

□職業訓練 

□國家公職考試補習               

(□面授、視訊班□函授班) 

申 請

補 助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申請人

服 務 

單 位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職務名稱  

電 話 (   ) 

上 課 

相 關 

內 容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電     話 (   ) 

應 備 

文 件 

⚫ 國家公職考試 

◎申請文件 

□ 1.申請書 □ 2.切結書 

□ 3.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 4.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 5.上課證(正反面)影本 □ 6.課程報名繳費單正本及影本 

□ 7.上課出缺席記錄證明 □ 8.公職考試函授教材繳費單正本 

□ 9.准考證到考證明正本 ※請依申請補助項目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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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備 

文 件 

⚫ 職業訓練 

◎申請文件 
 

□ 1.申請書 □ 2.切結書 

□ 3.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 4.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證明文件  

□ 1.課程報名繳費單正本及影本 □ 2.上課出缺席記錄證明 

□ 3.結訓證書正本  

審       核       欄 

 □ 符合規定，同意補助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 不符合規定。原因： 

承 辦 人 科    長 副 處 長 處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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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件黏貼頁(第 1 頁，共 2 頁) 

(申請人身心障礙證明正面影本黏貼處) (申請人身心障礙證明反面影本黏貼處) 

(國家公職考試補習上課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國家公職考試補習上課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

請

依

申

請

補

助

項

目

檢

附

，

無

者

免

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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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件黏貼頁(第 2 頁，共 2 頁) 

(國家公職考試准考證到考證明影本黏貼處) 

 

※

請

依

申

請

補

助

項

目

檢

附

，

無

者

免

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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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黏貼頁 

(職業訓練課程或國家公職考試補習課程繳費單影本黏貼處) 

(國家公職考試補習函授教材繳費單影本黏貼處) 

※

請

依

申

請

補

助

項

目

檢

附

，

無

者

免

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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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人申請新竹市補助身心障礙者參加□職業訓練課

程費用□國家公職考試補習課程時，已詳閱實施計畫內

容，茲切結下列事項：  

一、所附證件正 (影 )本屬實，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

任。  

二、未曾接受於國家公職考試補習補助暨未曾獲得中央

或地方政府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自力更生等相關

補助。  

 三、如有虛報不實經查核屬實者，不再提出任何補助申

請，並繳回原補助金額。  

  此  致 

新竹市政府  

               切  結  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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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 

摘 要 新竹市   年度補助身心障礙者自行參加職業訓練暨國家公職考試補習 

說 明 

補助________君參加(請填寫訓練單位名稱)辦理之□職業訓練課程

□國家公職考試補習課程，課程費用共計$__________，實際補助

$__________。 

1. 課程名稱： 

2. 課程時間：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 

金 額 新臺幣___萬___仟___佰___拾___元整，NT$_____________ 

上列款數已照數收訖此據 

新竹市政府台照 

具領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銀 行 名 稱  

銀 行 代 碼  帳 號  

住 址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